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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人口超千万城市中
深圳建成区面积最小

深圳是一座“拆”出来的城
市。土地稀缺，在深圳是不争
的事实。

据住建部最新公布的城市
建设统计年报显示，截至2019
年，全国有6个城市的城区人
口超过1000万。其中，深圳的
建成区面积最小，为960.45平
方公里，约在全国排名第7。

城市居住面积因此更显
“金贵”。2020年4月深圳市住
建局发布的《深圳市住房发展
2020年度实施计划》提到，目
前深圳居住用地仅占建设用地
的22.6%，低于国家25%-40%
的标准。

“人多地少”的深圳，频频
因“高房价”被推上热搜。虽然
在2020年，深圳供应了近年以
来数量最多的宅地，但依然没
能阻挡土地与房价的持续高
烧。

1月11日晚间，深圳市住
建局发布《深圳2020年度房地
产管理工作数据盘点》称，
2020年深圳市进一步加大商
品住房建设力度，共完成新开
工商品住房建筑面积1236万
平方米，为历年之最，同比增长
160%。

据深圳中原统计的数据显
示，深圳全年供应31宗住宅用
地（含深汕合作区），比2019年
多出19宗，吸金800.72亿元。

这 31宗宅地里，有 14宗
被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或其所
属区级公司所拿，花费98.45亿
元；剩余17宗宅地由各家开发
商竞得，花费700多亿元。

受高价土地信号传导，深
圳楼市热度也随之攀高。

据深房中协统计，2020年
深圳二手房网签（含自助）

120295 套，同比增长 17.3%。
如 剔 除 自 助 网 签 的 部 分 ，
2020年网签量更是创下近五
年新高。

“7·15”调控令紧随而来，
深圳二手房成交进入冷却期，
但深圳楼市的热度却无缝衔接
至新房，“打新热”成为深圳在
2020年下半年的主题词。

2020 年 11 月，深圳网红
楼盘“华润城润玺”开盘后仅
13个小时，1171套房源就全部
售罄，而参与摇号的购房者高
达9690人，售价最低的一套房
源为1184万元。

动辄千万元的房源却依然
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因为这在
许多购房者看来“买到就是赚
到”：上述楼盘开盘均价约13
万元/平方米，而周边二手房挂
盘价有的已达 18 万元/平方
米，差价达到5万元/平方米。

据深圳市住建局数据，
2020 年 深 圳 新 房 共 成 交
45384套，相比2019年成交套
数上涨19.8%，创2016年以来
的新高。

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土地
方面加大新增供给，成为深圳
的持续努力方向之一。

为此，深圳市住建局局长
张学凡曾表示，在“十四五”期
间，深圳在用地供应上会做一
些调整，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
的比例从“十四五”开始提高到
25%，甚至在“十四五”的前两
三年提高到30%。

另一方面，进行存量改造，
加大城市更新力度在深圳也是
大势所趋。

凸显法治城市建设的决心

事实上，深圳早在2004年
就启动了城中村改造。2009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出
台，明确了“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等原则，率先在全国提出

“城市更新”概念。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在对《条例》解读时表示，此举
是承担先行示范区使命、践行
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的需
要，也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
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
破解城市更新深层障碍、推动
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未来，将继续推动城市更新工
作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为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法治
保障，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
竞争力。

此次深圳立法再次强调了
“市场化”。《条例》规定，深圳
可由物业权利人自主选择的
开发建设单位（下称市场主
体）负责申报、编制更新单元
规划，开展搬迁谈判、组织项目
实施等活动。

但《条例》也在多方面作出
规范，比如规定参与城市更新
的市场主体，必须是具有房地
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同时，申请
将旧住宅区纳入拆除重建类城
市更新单位计划，自发布征集
意愿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
达到物业权利人更新意愿要求
的，三年内不得纳入城市更新
单元计划。

搬迁后，补偿标准有多
少？对此《条例》明确物业权利
人可自主选择产权置换、货币
补偿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搬迁补
偿方式。同时明确，已登记的
商品性质住宅物业采用原地产
权置换的，按照套内面积不少
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
丁认为，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
区成立40周年，立法凸显了深
圳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的改革
力度和决心。

2019 年 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意见》发布，深圳全面推进
城市法治化建设，也是上述意
见的核心要点之一。这意味
着，深圳明确“城市更新”所依
据的已经不是一般的临时性
政策，而是具有法律权威性的
立法授权，这必然强化依法推
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刚性特征，
也必将成为深圳城市法治化
建设的样板工程。

双95%的“个别征收+行政诉讼”
成为深圳亮点

然而，随着城市更新工作
进入精耕细作阶段，“搬迁难”

“钉子户”等问题也逐渐凸显。
为破解这些这些问题，

深圳在《条例》中首次提出了
“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这也被业内看作《条例》的最大
亮点。

《条例》规定旧住宅区已签
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
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比均不
低于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
解未能达成一致的，区人民政
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本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签约部分
房屋实施征收。城中村合法住
宅、住宅类历史违建部分可参
照执行。

宋丁表示，深圳是全国违
建较多、空间不合理利用程度
较高的城市，城市空间治理任
务十分艰巨。城市更新就是要
解决土地缺乏、城市空间利用
严重失衡的问题。过去的双
100%政策由于无法对不合理
占据城市空间的利益主体实施
有效执法行动，导致城市空间
治理和城市更新的速度很慢，
效率很低，严重拖累了城市发
展的步伐。

他透露，在深圳，很多项目
尽管早已立项，但实际实施率
很低，全市城市更新大体维持
在25%左右的实施率水平。

记者了解到，过去10年，
深圳拆迁的默认标准是签约面
积与签约人数占比都需达到
100%。由于条件苛刻，深圳仅
有鹤塘岭小区、兴业生活区、桥
东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粤海街
道莱英花园更新项目等4个项
目达到双100%要求。

“全国范围内，城市更新普
遍采取的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征收程序，即由区政府根据公
共利益的需要，在被征收区域
内作出征收决定。”北京市律师
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王佳红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时，如果政府和被征收
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则政
府会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征
收人还是不服的，可针对征收
补偿决定进行诉讼或者复议；
若诉讼或复议败诉，则政府可
申请法院进行司法强拆。

而深圳自2009年出台《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以来，明确
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
则，两条腿走路，为城市更新探
索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即业
主可选择主动进行城市更新，
但要满足2/3原则：专有部分
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
同意。

“但上述规定并未提出另
外1/3业主不同意拆除时，将
如何处理。而物权法规定，私
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
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业主
100%同意才能拆除重建，城
市更新也因此效率很低。”王
佳红说。

然而，2020年底深圳通过
的《条例》对此作出了调整:第
一，同一小区要拆除房屋的必
须经过双3/4的业主同意，不
再是原来的双2/3，这是根据我
国民法典进行的修改;第二，规
定旧住宅区所在地块应当经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95%以上且占
总人数95%以上的物业权利人
同意；第三，针对另外不同意的
5%的业主，当始终无法达成拆
除的一致意见时，政府可以专
门针对这几户业主启动房屋征
收程序，即下达征收补偿决定，
如果业主依然不服，可以提起
诉讼或者复议，如果未能得到
法院支持，那么政府就可以申
请法院司法强拆。

“通过这样的‘个别征收’
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真
正、彻底解决了‘钉子户’‘拆迁
难’的问题。”王家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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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记者近期在梳理各地
2021年城市规划时发现，不少城市已明确把城市更新列入其中。

深圳更是走在了前列。2020年12月30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意味着我国首部城市更新立法即将亮相。该条例拟于2021年
3月1日起实施。


